
北京化工大学课程成绩评定复议申请表 

班级  姓名  学号           

课程名称  

课程代码          教学班号  

任课教师  现成绩情况  

成绩公布学期 年    月    日 申请复议日 年     月     日 

联系电话  

复议原因 

 

 

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生所在学院 

处理意见 

 

 

教务干事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开课学院 

处理意见 

 

 

教务干事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复议结果 

原因： 

 

 

复议后成绩：              

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评卷：       

复议试卷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教务处批复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注：1．学生递交成绩复议申请时间：成绩公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逾期视为放弃复议。 

2．实验、实践类课程一般不进行成绩复议。 

3．此表一式两份，学生填好后交学院教学办公室，由学院教学办公室协调成绩复议事宜。 

4．开课学院将成绩复议结论一份返回学生所在学院，一份交教务处教务科。 

5．如果复议问题在学生所在学院或开课学院能够解决，则无需教务处审批，填写结果后直接交教务

处备案。 


